附件1：用户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需求一览表：
	分包号
	用户单位
	分包名称
	合同年限
	水电费最低限价（元）

	A01
	中山市三角医院
	便民配镜服务合作单位遴选项目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3600元/月


1、本项目共1分包，水电费3600元/月，投标人应对所有招标货物和服务进行投标报价，不允许只对部分货物和服务投标报价。本项目不允许提交备选方案，每家供应商只允许以一个投标方案参与投标。
2、投标报价不得低于限价和年递增率，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3、在招标文件中标注“★”标识的内容条款被视为重要的响应要求、技术指标要求和性能要求。投标人必须对此作全面响应和满足，任何负偏离则将被视为无效投标。在招标文件中标注“▲”标识的内容为重点评标项目，投标人必须对该标识项目按照要求进行真实应答描述。
4、产品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质量标准、环保标准、行业标准或货物来源国官方标准
5、投标方应保证提供的产品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正品，无任何缺陷隐患。 
二、服务要求及标准
（一）服务要求：
1、中标人在采购人的技术指导及监督管理下自主经营和管理眼视光配镜中心。
2、中标人负责场地的设计装修并提供眼视光专业的技师、验光人员、定配人员、市场普查人员并确保符合相关部门的有关要求；提供相应验光配镜技术培训及相关科普宣教知识等；
3、中标人依法开展经营医学配镜及视力康复训练项目（眼镜、镜片、镜架、角膜塑形镜、GRP、斜弱视训练、视力护理产品等眼视光相关产品的零售），所有因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经营所发生一切后果，由中标人承担。
4、中标人提供医学验光配镜中心配套产品，如医学光学镜片、镜架、近视、弱视、远视训练系列产品及定配设施，并确保所提供产品生产、销售、使用等全套资质的合法性。
5、中标人需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及卫健主管部门制定的统一标准收费。
6、中标人免费提供进学校做视力筛查的仪器设备，承担进学校筛查人员的路费、餐费等。
（二）服务标准
1、科普宣传及健康教育：中标人应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视力保健科普宣传和健康教育，包括专家讲座、咨询义诊、免费发放各种眼科、眼视光学的视力保健文献、宣传册和刊物等；普及相关爱眼用眼知识。
2、视力普查及科学治疗：中标人每年至少一次为幼儿园、中小学等单位进行的免费视力检查；为屈光不正人群提供专业指导和矫正方案。
3、规范统计及科学建档：中标人应建立长期视力健康档案，对有关数据进行医学科学整理、统计，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4、跟踪服务及科学干预：中标人需为患者做好治疗中、治疗后的跟踪服务工作；为每位治疗患者建立眼科健康档案，进行远期监控，及时准确的了解视力变化情况，给予必要的提醒和指导。

★5、每年协助医院开展老人体检、学生体检的眼科筛查、检查工作。
三、 管理要求、场地使用及有关费用
1、中标人的所有设备要求功能齐全，内参数要求稳定性好，每年按规定接受相关部门检测鉴定，确保合格使用。
2、中标人有对验、配技术人员专业性服务、配镜咨询、加工、成品、检测、销售等各个程序的培训与考核，确保服务质量；验、配人员需具有与经营相匹配的国家颁发的验光或配镜资格等级证书，有明确的岗位职责要求，质量责任能追踪到个人，特别是对硬镜验配的后续服务跟踪管理。
3、中标人派驻现场服务人员不得少于2名，按规定进行营业操作，员工形象干净整洁、设施配备安全、到位。如服务人员不履行其职责，造成不良影响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人员。
4、中标人为客户提供质优的视光产品，并尊重配镜者的自主选择权。
5、中标人如违规销售未经许可的产品，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承担。
6、采购人对验光配镜中心有监督管理权，可以调阅承包人所有配镜客户资料。
7、中标人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自负盈亏，明码标价。
8、因验光结果、配镜服务质量、违规经营引起的纠纷以及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工商及税务等行政部门的处罚，由中标人负全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若因此造成采购人的损失，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向中标人索赔。
9、中标人应积极妥善处理经营中产生的一切纠纷及投诉，任何时候中标方工作人员不得以采购人的名义行使权力或承担义务。
10、在服务过程中，中标方工作人员发生意外或受到伤害，由中标人负全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1、中标人须具备专业以及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具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按国家有关规章制度及时缴纳各项税款。
12、涉及医疗的项目如：挂号、诊金、手术费及治疗费等由采购人统一收取；非医疗项目由中标人统一收取，包括：镜片、镜架、隐形眼镜及角膜塑形镜、辅助视觉器具及护理产品。
13、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每月的水费和电费，于次月15日前支付。
★14、场地的设计装修、人员工资、材料成本、市场推广及宣传等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合同期满，所有装修归采购人所有，中标人无条件撤场。
四、商务要求
1. 投标人应有同类项目的经验，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2. 投标人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 投标人应提供企业履约能力基本情况的说明，及其类似项目的经营业绩、经验的有效证明文件。
4. 投标人具备验光配镜的能力，需具有与经营相匹配的国家颁发的验光或配镜资格等级证技术人员。
5.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1万元整。说明：在合同签订前，中标人需向采购人提交由银行开具的履约保函（履约保函不计息），履约保函金额为人民币1万元整（大写：壹万元整）。合同期满，中标人无违约情况下，且中标人支付最后一次水电费后，中标人出具返还履约保函书面申请，采购人于收到申请函30个工作日内退回履约保函。
